
  《民法典》 规定， 民事欺诈

是指行为人具备使他人陷入错误

认识并进行意思表示的目的， 并

且实施了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者

隐瞒真实事实的行为； 他人因此

行为陷入错误认识， 作出不真实

的意思表示。 法律将重大误解作

出如下解释： 行为人对行为的性

质、 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

种、 质量、 规格、 价格、 数量等

产生错误认识， 按照通常理解如

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

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

从当事人主观状态上区分，

重大误解中， 误解一方陷入错误

认识是由于自己的过失造成的，

在欺诈中， 受欺诈的一方陷入认

识错误是相对方欺诈行为所造成

的。 从因果关系上区分， 因重大

误解订立的合同是基于发生误解

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自身主

观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并因此使

一方或双方都产生重大的不利后

果； 而欺诈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

的意思表示是基于对方故意告知

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

消费者并未因自己的过失产

生误解， 系商家隐瞒真实情况导

致消费者购买到本不想得到的商

品， 商家应掌握商品销售情况的

信息， 在无法提供与广告内容一

致的商品情况下， 依然线上售

卖， 使消费者错误认识下单可得

与页面一致的商品， 实际是通过

隐瞒消费者的方式进行欺诈。

□ 张冬梅

在品牌营销中把两个或多个品牌联合发布一款产品，并赋予产品为联名款进行营销，称为品牌联名。近期，某

咖啡巨头频频制造热点，跨界与酒类、迪士尼动画 IP 合作，掀起了联名狂潮。 该咖啡商家微博官网宣布，此次与迪

士尼动画 IP 联名共上新 4 款杯套和 3 款纸袋，更有联名贴纸和 3 款徽章。 笔者下单购买联名款咖啡，然两次购买

到货的商品均“货不对板”，咖啡包装与普通款无异，未见与购买链接页面一致的联名款包装。 对此，门店、线上客

服及售后客服口径一致：门店联名物料数量有限，联名物料与常规物料以实际情况为准。 据了解，市场类似情况频

发，有与游戏联名的奶茶，广告宣传赠送联名冰箱贴，消费者线上购买后咋舌：包装与普通款一样，且无宣传产品

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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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宣传还是虚假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二十八条分别对“虚假

宣传” “虚假广告” 作出

定义。 简单理解： “广

告” 是特殊的“宣传”，

“宣传” 只有符合“广告”

特殊条件才能成为“广

告”。 那么符合“广告”

的特殊条件又有哪些？

从实施主体的角色

看， 虚假宣传只规定了

“经营者” 的法律责任，

由“经营者” 一个角色完

成， 虚假宣传行为中无发

布者和代言人的概念。 而

广告活动可能涉及多个主

体角色和分工， 广告法规

定了广告主的具体定义，

在“法律责任” 章节则对

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

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各

自设定相应的民事、 行政

法律责任。

从发布媒介的角度

看， 虚假广告必须“通过

一定媒介和形式” 发布，

例如线下的公交站台、 楼

宇电梯内的展板、 线上的

微博平台及购买页面。 而

商业宣传， 是指在有限范

围内的信息发布， 如在直

播间对同类产品进行比

较、 在餐馆大堂里悬挂获

奖证书、 奖杯等。

经查，本文所涉商家

经营范围含广告设计、代

理及广告发布，符合广告

法对“广告主”的定义。 商

家在官方微博及小程序

售卖页面发布联名咖啡

款式的行为，符合广告行

为的定义，即“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

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

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

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

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

告活动”。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 虚假宣传行为属于发

布虚假广告的， 依照广告

法的规定处罚。 针对虚假

宣传行为， 《广告法》 相

较于 《反不正当竞争法》

属于特别法， 应当优先适

用。

要约邀请还是要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明确了商业广告和

宣传的性质为要约邀请，

并且在第二款规定商业广

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

条件的， 构成要约。 要约

的构成要件有三： 其一，

要约为一项意思表示， 其

二， 内容具体确定， 其

三，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

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

示约束。 当消费者有理由

相信广告宣传的内容为合

同内容， 并以此作为与经

营者订立合同的依据时，

应推定其为要约。

“消费者有理由相

信” 是指消费者信赖经营

者的广告宣传， 体现的是

对消 费者信赖利益的保

护， 因信赖经营者的广告

宣传并依据该广告内容与

经营者订立合同， 经营者

所负的合同义务应包含广

告内容。 首先， 消费者是

否有理由相信或者是否信

赖广告内容应以一般理性

消费者的认知能力为准，

其次， 应在个案中根据消

费者的文化、 年龄等因素

的不同分别确定其认知能

力， 从而判断个案中的消

费者对广告内容是否信

赖， 是否有理由相信其为

合同内容。

联名商品的微博广

告， 明确了联名款“皮

肤” 款式， 且销售页面主

图即为一款联名款咖啡杯

“皮肤”， 消费者有理由相

信购买联名款咖啡， 可获

取联名皮肤的咖啡杯、 杯

套及袋子， 这与购买联名

服装上印有联名图案、 变

形金刚乐高玩具应当是变

形金刚造型一样， 是联名

商品不可或缺、 无法分割

的产品内容， 广告对联名

商品包装的宣传， 是消费

者有理由信赖的合同内

容。 毋庸置疑， 本文所涉

广告的内容是消费者购买

联名商品所订立合同内容

之一， 属于要约， 商家应

据此履行相关的合同义

务。

重大误解还是欺诈？

资料图片

  无效合同相对于有效合同而

言，指的是合同虽然成立，但合同

在内容上或形式上违反了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而被确认为无效。可

撤销合同, 是指因意思表示有缺

陷,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

要区分无效还是可撤销最直

接的方式就是区分产生原因。

《民法典》 规定了几种可撤销的

几种情形： 欺诈、 重大误解、 显

失公平、 受第三人欺诈、 以胁迫

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而无

效的法律行为， 包括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通

谋虚伪表示行为、 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二者的法律后果也截然不

同。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不存在

转化为有效的可能性， 法律对其

作出了根本的否定性评价。 而可

撤销合同并非当然无效， 其在未

被撤销前是有效的， 其法律效力

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之中。 如

消费者收到“货不对板” 的联名

商品， 考虑到维权繁琐可能放弃

行使撤销权， 如在法律规定的除

斥期间内未行使相关权力的， 撤

销权消灭， 法律不保护沉默的权

力。

消费者可以经营者欺诈为

由，要求撤销网络购物合同。关于

撤销合同后的法律后果， 法律规

定自始无效， 消费者可要求经营

者返还相应款项。另外，亦可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惩罚性

赔偿进行维权，要求退一赔三。

任何一个品牌的生命力， 都

需要消费者的持续支持。 对于联

名产品， 消费者买的是情怀， 是

文化， 是童年的回忆， 许诺的

“奶酪” 没有了， 消费者定然失

望， 久而久之， 联名商品的市场

潜力会消耗殆尽。 企业应自觉营

造诚信经营、 守法经营的好风

气， 杜绝虚假广告， 不断提升消

费者的服务体验。

（作者系上海市徐汇区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

无效还是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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